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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关于同意<岩溶不良地质综合物探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省建标立项函【2024】004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先进技术，制定了本规程。
[bookmark: _Hlk201178662]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高密度电阻率法；5.瞬变电磁法；6.探地雷达法；7.微动法；8.井中物探法；9.成果报告。
本规程由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负责管理，由XX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XX单位（地址：XX，邮政编码：XX，电子邮箱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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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08233953]
[bookmark: _Toc215411933][bookmark: _Toc224032526][bookmark: _Toc209176452]1 总则
1.0.1 为规范和统一岩溶不良地质综合物探的技术要求，发挥物探技术优势作用，保证探测成果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广东省内岩溶不良地质综合物探工作。
1.0.3 岩溶不良地质综合物探应结合钻探，在互相验证基础上，对物探数据进行综合解释。
1.0.4 岩溶不良地质综合物探工作，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72108904][bookmark: _Toc215411934][bookmark: _Toc207721923][bookmark: _Toc207722044][bookmark: _Toc224032527][bookmark: _Toc209176453]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172108905][bookmark: _Toc215411935][bookmark: _Toc207721925][bookmark: _Toc209176454][bookmark: _Toc224032528][bookmark: _Toc207722045]2.1 术语
2.1.1 地球物理探测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通过观测、分析和研究各种物理场的变化规律，探查地质构造、寻找矿产资源和解决工程、环境评价等相关问题的间接勘查方法，简称为物探。
2.1.2 综合物探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根据同一探测对象所具有的不同物理性质，为达到勘探目的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探方法进行探测，并对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
2.1.3 岩溶不良地质体 Karst unfavorable geological bodies
在岩溶（喀斯特）地区，由于可溶性岩石（如石灰岩、白云岩等）被水溶蚀、侵蚀或塌陷，形成对工程建设、人类活动或自然环境具有危害的地质结构或现象。
2.1.4 井中物探法 Borehole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method
通过仪器测量探测钻孔井壁及其周围岩石的物理参数、地质构造和物性参数来研究解决地质问题的统称。
[bookmark: _Toc215411936][bookmark: _Toc172108906][bookmark: _Toc207722046][bookmark: _Toc224032529][bookmark: _Toc209176455][bookmark: _Toc207721927]2.2 符号
2.2.1 高密度电阻率法
A		——供电电极的正极；
B		——供电电极的负极；
AB		——供电极距；
M		——测量电极的一极；
N		——测量电极的另一极；
MN	——测量极距；
O		——观测中心或记录点。
2.2.2 瞬变电磁法
Tx		——发射系统或发射回线；
Rx		——接收系统或接收线圈；
L		——发射回线边长；
I		——发射电流；
V		——接收线圈的感应电压值；
t		——采样时窗的中心时间；
B		——磁感应强度；
dB/dt	——磁感应强度B关于时间的导数；
V/I		——归一发射电流的感应电位值；
r		——偶极装置的收发距。
2.2.3 探地雷达
V		——电磁波波速；

		——相对介电常数；
t		——双程旅行时；
D		——目标体深度或厚度；
W		——时窗；

	——最大探测深度；
nx		——测点间距；
fc		——天线中心频率；
x		——空间分辨率。
2.2.4 微动法
Vx		——横波速度；
Vc		——面波相速度；
ti		——周期；
H		——探测深度；
α		——校正系数，一般情况下α=1；

		——频率。
2.2.5 井中物探法
δ	——相对误差；
t	——旅行时间原始观测值；
t'	——旅行时间检查观测值。
R		——管波探测范围的半径；
λ		——管波的波长；
v		——管波的波速；
f0		——管波的中心频率；
Q		——能量指标；
N		——表示某一时间段内有N个采样点；
Ai		——某一时间段内第i个采样点的幅值；
PSDi	——第i测点的PSD值；
Qi		——第i测点的能量指标；
Qi-1		——第i-1测点的能量指标；
Hi		——第i测点的深度；
Hi-1		——第i-1测点的深度。

[bookmark: _Toc215411937][bookmark: _Toc207722047][bookmark: _Toc209176456][bookmark: _Toc224032530][bookmark: _Toc207721929]3 基本规定
3.0.1 岩溶不良地质探测应采用综合物探法，根据探测精度要求分为普查阶段、详查阶段和精查阶段，各阶段探测任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查阶段探测任务包括：
1）初步推断整个测区的覆盖层厚度及基岩起伏面；
2）圈定岩溶可疑区，初步推断岩溶的发育程度、分布范围、埋深等；
2 详查阶段探测任务包括：
1）详细查明普查阶段岩溶可疑区的覆盖层厚度及基岩起伏面；
2）确定岩溶发育区，详细查明岩溶的发育程度、分布范围、埋深等；
3 精查阶段探测任务包括：
1）准确查明岩溶发育区的发育程度、分布范围、埋深等；
2）准确查明溶洞的规模、顶板厚度、填充情况等。
3.0.2 综合物探法的地球物理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目标体与其围岩体应存在一定的物性差异（电性、波速、介电常数等）；
2 目标体的几何尺寸与其埋藏深度或探测距离之比不宜小于1/10；
3 目标体产生的异常场应能从干扰背景场中分辨。
3.0.3 综合物探的方法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214404568]1 应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普查到详查、多种方法相互验证”的工作原则；
2 参照附录A的方法特点，根据探测要求及场地条件，确定综合物探方法；
3 宜选择不同类型的物探方法，通过不同的物性差异进行综合解译。
[bookmark: _Hlk214839076]3.0.4 综合物探的工作流程包括：前期准备工作、技术方案编制、数据采集、质量检测与评价、数据处理及解译、成果报告编制及提交。
3.0.5 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委托方要求，明确探测目的、内容及要求；
2 充分收集和研究测区已有的工程地质资料；
3 现场考察地形地貌、作业环境等，评估项目的可行性。
3.0.6 技术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任务来源、探测目的及内容；
2 测区工程概况和地球物理特征；
3 方法选择、技术要求及执行依据；
4 测线布置及预估工作量；
5 仪器设备、材料、人员车辆计划；
6 施工组织及工作进度计划；
7 质量、安全、环境保护措施；
8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0.7 测线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线走向应垂直于或大角度相交于目标体或地质构造的走向，当测线走向未知时应呈网状布设测线；
2 普查阶段应在重点工程部位增加测线，详查阶段应在岩溶可疑区增加测线；
3 测线应靠近已有钻孔；
4 测线长度应保证目标体的完整、连续和便于追踪；
5 不同物探方法的测线应保持一致。
3.0.8 数据采集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采集前宜通过试验确定综合物探方法和技术参数，试验地段应具有代表性，可选择在工作测线上或跨过已有钻孔；
2 数据采集时应进行重复观测和检测观测，以确保数据有效可靠；
3 现场记录应真实、详细、完整，电子记录应及时备份。
3.0.9 综合物探数据应进行质量检查与评价，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点应均衡分布，异常地段、可疑地段及突变点应重点检查，且检查观测量不得低于总工作量的5%；
2 检查质量不满足要求时应增加检查量，当检查量达到总工作量的20%，质量仍不符合规定时，应全部重测。
3.0.10 数据处理及解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处理和解释不得使用未经检查或评价为不合格的数据；
2 数据解译应在已有地质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各物探方法成果，按照已知到未知、先易后难、点面结合、定性指导定量的原则进行；
3 应及时根据现场验证结果调整数据处理参数，提高推断结果的准确性。
3.0.11 成果报告编制应符合第9章的规定，经过审查批准后提交，并应有签字、盖章。
3.0.12 仪器设备应满足性能稳定、结构合理、构件牢固、防潮抗震和绝缘性能良好的要求，应定期进行检查、校准和检定。
3.0.13 综合物探工作的安全作业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5411938][bookmark: _Toc207722048][bookmark: _Toc207721931][bookmark: _Toc209176457][bookmark: _Toc224032531]4 高密度电阻率法
[bookmark: _Toc215411939][bookmark: _Toc207721933][bookmark: _Toc207722049][bookmark: _Toc209176458][bookmark: _Toc224032532]4.1 一般规定
4.1.1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适用情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浅层岩溶，用于普查、详查阶段；
2 探测深层岩溶，用于普查阶段。
4.1.2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应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目标体与围岩介质存在明显电性差异；
2 地形起伏平缓，电极接地条件良好；
3 测区内没有较强的工业游散电流、大地电流或电磁干扰。
[bookmark: _Toc215411940][bookmark: _Toc209176459][bookmark: _Toc207721935][bookmark: _Toc207722050][bookmark: _Toc224032533]4.2 仪器设备
[bookmark: _Hlk201137289]4.2.1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仪器设备应符合第3.0.12条的规定外，其主要技术指标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电压分辨率应小于0.01 mV，测量电流分辨率应小于0.01 mA；
2 最大电压补偿允许范围应大于±1 V；
3 输入阻抗应大于8 MΩ，应有过载和过流保护装置；
4 最大供电电压应大于900 V，最大供电电流应大于3 A。
4.2.2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电极和电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有高导电性要求或常规非腐蚀性环境下，宜使用铜制电极或不锈钢电极；在腐蚀性介质或对电极机械强度要求高的场景下，应使用不锈钢电极；
2 电极长度应大于30 cm，直径应大于10 mm；
3 多芯电缆芯线电阻应小于10 Ω/km，芯间绝缘电阻应大于5 MΩ。
4.2.3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处理软件应具备数据拼接、滤波处理、插值、地形校正、反演等功能，且应将结果输出为通用绘图软件的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215411941][bookmark: _Toc209176460][bookmark: _Toc207721937][bookmark: _Toc207722051][bookmark: _Toc224032534]4.3 现场探测
[bookmark: _Hlk201137005]4.3.1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测线布置应符合本规程第3.0.7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测线的电极应呈直线布置，电极接地位置在测线方向上的偏差应小于极距1/10，在垂直测线方向上的偏差应小于该极距的1/5；
2 测线两端应超出探测目标区一定范围，宜不小于装置长度的1/3，以确保目标体位于有效探测范围内。
4.3.2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观测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探测任务及场地条件，并结合现场试验，选择四极、偶极、微分、三极、二极、中间梯度等装置；
2 探测基岩中岩溶发育情况时，宜选用对称四极装置、偶极装置；探测浅表溶沟、溶槽、陡倾角溶蚀带时，宜选用微分装置、三极装置、二极装置、中间梯度装置等；
3 当场地较小时，宜选用二极装置、三极装置来实现大深度探测；
4 复杂地质条件下，应采用抗干扰性和分辨能力不同的两种观测装置。
4.3.3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本电极距宜等于点距，最小电极距应同预期的水平分辨率相当，宜为拟探测深度的1/10~1/15；
2 对称四极装置或偶极装置的测线长度宜大于拟探测深度的6倍；
3 三极装置、二极装置的无穷远极应位于MN的中垂线上，且应大于最大OA或OB的5倍；当无穷远极与装置方向一致时，应大于最大OA或OB的20倍，且保持对视电阻率的测量误差影响小于2%；
4 隔离系数的最大值应保证有效探测深度超过拟探测深度的20%以上。
[bookmark: _Hlk201136461]4.3.4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现场电极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观测前应检查全部电极的接地条件并确保电极的连接顺序正确；
2 电极接地电阻应小于3 kΩ；当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浇水、加深电极或增加电极数量等措施。
4.3.5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测坏点总数不应超过观测总数的1%；意外中断恢复观测时，重复观测点数不应少于2个；
2 对意外中断后的续测，应至少包含2个深度层的重测值；
3 当相邻电极之间的高程差大于点距或地形坡度大于15°时，应采用GNSS或RTK等设备对测点和各电极点的坐标和高程测量，用于地形校正；
4 进行长测线数据采集时，每次移动的距离应保证探测深度范围内数据连续；
5 应记录测线编号、排列序号、装置参数及周围干扰因素等信息。
4.3.6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质量检查及评价应符合本规程第3.0.9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因地电干扰等原因造成的无规律畸变，可将其剔除后再进行质量评价，但剔除点数不应超过观测数据总数的3%；
2 质量检查工作可采用相邻排列重合部分电极方式进行，异常观测点应采用散点检查，检查观测的总均方相对误差不应大于5%。
[bookmark: _Toc215411942][bookmark: _Toc207721939][bookmark: _Toc224032535][bookmark: _Toc207722052][bookmark: _Toc209176461]4.4 数据处理与解释
4.4.1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数据点进行逐层检查，对突变点、畸变点可结合相邻测点数据值进行修正或手动剔除；
2 对接地条件不良、地表电性不均匀以及干扰引起的局部假异常，应进行标注或选用合适的滤波窗口对原始观测数据进行数据平滑和滤波处理；
3 地形起伏较大时应在反演中进行地形校正。
4.4.2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解释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反演剖面图中的电阻率分布情况进行解释；
2 应结合已知的地质资料、钻孔资料等进行对比分析和解释；
3 采用多种观测装置时，应对同一剖面的多种装置的反演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解释。
4.4.3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地质解释可按表4.4.3的规定确定。
表4.4.3 高密度电阻率法异常特征分类
	覆盖层
	溶洞、土洞
	溶沟、溶槽
	完整基岩

	1、水位以上部分表现为相对高电阻率；
2、水位以下部分表现为相对低电阻率
	1 开口溶洞或土洞在高密度电法剖面图像上表现为“八”字形异常特征；
2 相对孤立溶洞或土洞则形成异常闭合圈特征；
3 根据异常区的高低判断填充情况
	1表现为相对低电阻率的“U”型或条带状异常；
2位于基岩与覆盖层界面区域，且与覆盖层贯通
	相对高电阻率，且位于基岩区域内



[bookmark: _Toc215411943][bookmark: _Toc207721961][bookmark: _Toc207722063][bookmark: _Toc209176472][bookmark: _Toc224032536]5 瞬变电磁法
[bookmark: _Toc215411944][bookmark: _Toc209176473][bookmark: _Toc224032537][bookmark: _Toc207721963][bookmark: _Toc207722064]5.1 一般规定
5.1.1瞬变电磁法适用于探测深层岩溶，用于普查阶段。
5.1.2 瞬变电磁法的应用条件应符合第4.1.2条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5411945][bookmark: _Toc224032538][bookmark: _Toc207722065][bookmark: _Toc207721965][bookmark: _Toc209176474]5.2 仪器设备
5.2.1 瞬变电磁法的发射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射电流应满足探测深度需求，通常仪器峰值电流不低于30 A，并保持波形稳定输出，波形频率范围0.625 Hz~125 Hz；
2 波形控制应精准，断电延时保证在15 μs~30 μs之间；
3 输出电压范围应为100 V~1000 V；
4 发电机功率不应小于1000 W；
5 发送电流波形应为阶跃波、三角波等。
5.2.2 瞬变电磁法的接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入阻抗不应小于10 MΩ；
2 动态范围不应小于120 dB；
3 最小检测信号不应小于0.05 μV；
4 A/D转换精度不应小于16 bit；
5 系统应支持数据叠加与连续采样。
5.2.3 瞬变电磁法的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射回线应具备良好的导电性能和机械强度；
2 接收线圈与接收系统匹配；
3 线缆应具备良好的屏蔽性和耐用性，其绝缘电阻应大于2 MΩ。
5.2.4 瞬变电磁法的数据处理软件应具备剔除噪音、增益、滤波处理、地形校正、反演等功能，且应将结果输出为通用绘图软件的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215411946][bookmark: _Toc224032539][bookmark: _Toc207721967][bookmark: _Toc207722066][bookmark: _Toc209176475]5.3 现场探测
5.3.1 瞬变电磁法的测线布置应符合第3.0.7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线应避开强干扰源及金属物分布区段；
2 测点可在方向线上摆动，但摆动幅度不应大于发射回线边长的5%。
5.3.2 瞬变电磁法的观测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瞬变电磁法应根据工作条件和探测任务选用重叠回线装置、中心回线装置、偶极装置和大定源回线装置，各装置详见附录C；
2 浅层目标体探测时宜选用重叠回线或中心回线装置；
3 深层目标体探测时宜选用大定源回线装置；
4 陡倾目标体探测宜选择偶极装置。
5.3.3 瞬变电磁法的线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射线圈与接收线圈的间距宜通过试验合理选择；
2 发射线圈的边长可根据其最大发射电流强度与探测深度的关系进行选择；
3 敷设线圈时，不应将剩余导线留在绕线架上，应将其呈S形铺设地面。
5.3.4 瞬变电磁法的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通过试验确定观测时窗范围；
2 应实时监测噪声水平，依据噪声水平选择叠加次数，信噪比应大于3；
3 当曲线出现畸变时，应查明原因后重复观测，必要时应加密测点，并作详细记录；
4 每个测点观测完成后应对数据或曲线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搬站；
5 应记录装置形式、线圈规格、发射电流和采样参数等内容。
5.3.5 瞬变电磁法的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应符合第3.0.9条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单个测点的观测、重复观测和检查观测曲线的形态和幅值应一致，且各观测道的均方相对误差应小于±10.0%；
2 一条测线或测区检查的均方相对误差应小于±15.0%。
[bookmark: _Toc215411947][bookmark: _Toc224032540][bookmark: _Toc207721969][bookmark: _Toc209176476][bookmark: _Toc207722067]5.4 数据处理与解释
5.4.1 瞬变电磁法的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剔除原始数据的异常点；
2 应对所有观测电位值进行电流强度归一化计算；
3 宜对数据进行时域或频域滤波处理；
4 应消除发送电流切断时间的影响；
5 应进行相应的叠前处理、叠加处理、叠后处理；
6 应结合地形及地质资料进行地形校正；
7 应通过处理软件反演并绘制视电阻率、视纵向电导率剖面图，也可计算视时间常数等其他参数。
5.4.2 瞬变电磁法的数据解释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响应时间特征和剖面曲线类型划分背景场及异常场；
[bookmark: _Hlk184254597]2 应根据反演结果剖面图的视电阻率分布情况进行地质解释。
5.4.3 瞬变电磁法的地质解释可按表5.4.3的规定确定。
表5.4.3 瞬变电磁法异常特征分类
	覆盖层
	溶洞、土洞
	溶沟、溶槽
	完整基岩

	1、视电阻率剖面图呈现为低电阻特征；
2、衰减曲线早期幅值较高且衰减速度快
	1、填充型溶洞表现为团块不规则形状低电阻特征；衰减曲线缓衰减，晚期抬升；
2、无填充溶洞或土洞表现为团块不规则形状相对高电阻特征；衰减曲线快速衰减
	1、视电阻率剖面图呈现为相对低电阻狭长条带状，与覆盖层贯通；
2、衰减曲线持续缓衰减
	1、视电阻率剖面图呈现为明显的高电阻背景特征；
2、衰减曲线急速衰减至噪音水平




[bookmark: _Toc215411948][bookmark: _Toc224032541][bookmark: _Toc207721941][bookmark: _Toc209176462][bookmark: _Toc207722053]6 探地雷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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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探地雷达法适用于探测浅层岩溶，用于普查、详查、精查阶段。
6.1.2 探地雷达法的应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目标体与围岩介质存在明显介电常数差异；
2 目标体埋深应在探测深度范围内，且一般不大于30 m；
3 目标体尺寸应满足分辨率要求；
4 测区内不应存在大范围金属构件、高压线，或通过处理可以消除其干扰；
5 不应存在高导电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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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探地雷达法的仪器设备应符合本规程第3.0.12条的规定外，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脉冲重复率不应小于100 kHz；
2 系统动态范围不应小于120 dB；
3 A/D转换精度不小于16 bit；
4 仪器应具有8次以上信号叠加功能；
5 扫描速率不应低于128次/s；
6 最小采样间隔不应大于天线中心频率的1/10。
[bookmark: _Toc172108916]6.2.2 探地雷达法的数据采集软件应具有实时采集及显示、信号叠加、实时滤波、增益、点测或连续测量、位置标记和数据储存等功能。
6.2.3 探地雷达法的数据处理软件应具有增益、滤波处理、畸变点删除、反演成像、数据插值等功能，且应将结果输出为通用绘图软件的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215411951][bookmark: _Toc207722056][bookmark: _Toc224032544][bookmark: _Toc207721947][bookmark: _Toc209176465]6.3 现场探测
[bookmark: _Hlk201136256]6.3.1 探地雷达法的测线布置应符合本规程第3.0.7条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线方向应垂直于岩溶不良地质体的长轴方向；
2 若岩溶不良地质体长轴方向不明时，应布置不少于两组正交方向的测线。
6.3.2 探地雷达法的观测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探测内容及现场条件，可选用剖面法、环形法和宽角法等方式；
2 地形平坦时宜采用连续采集模式（距离模式和时间模式），地形条件较差时宜选择点测模式。
6.3.3 探地雷达法的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过现场试验选择天线的中心频率，在满足探测深度和分辨率的前提下，应选用较高频率的天线，复杂条件下宜选择两种及以上不同频率的天线。
2 记录时窗应按下式进行初步计算：

                      (6.3.3-1)
式中：
W	——时窗（ns）；
V	——电磁波速度（m/ns）；

	——最大探测深度（m），一般取岩溶目标体深度的1.5倍。
3 采样率宜为天线中心频率的6~10倍；
4 根据现场噪声水平确定叠加次数；
5 在已知厚度的地层介质处进行标定试验，确定介电常数或电磁波波速。
6.3.4 探地雷达法的现场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线移动时应与地面贴合，避开金属物或积水段；
2 采用连续采集模式时，天线移动速度应匀速，并与仪器的扫描速率相匹配；
3 每5 m~20 m应进行标记，经过异常结构物宜进行标记记录；
4 数据干扰严重，图像畸变明显和距离偏差大等情况，应进行重复观测；
5 应记录采集模式、采样参数、里程桩号及异常干扰情况等内容。
6.3.5 探地雷达法的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应符合第3.0.9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行检查对比的测试段宜包含易识别的特征信号；
2 检查观测图像与观测图像的异常形态和位置应基本一致。
[bookmark: _Toc215411952][bookmark: _Toc207721949][bookmark: _Toc207722057][bookmark: _Toc209176466][bookmark: _Toc224032545]6.4 数据处理与解释
6.4.1 探地雷达法的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处理步骤包括预处理、距离归一化、地形校正、增益调整、频率滤波、反褶积、滑动平均、偏移等，根据探测要求进行选择；
2 预处理包含坏道删除、数据拼接、标记点检查、干扰信号标识等；
3 时间增益、线性增益、指数增益等方法用于增强深部有效信号；
4 频率滤波用于消除无效频段信号，低通截止频率宜大于天线中心频率的1/4，高通截止频率宜小于天线中心频率的2倍；
5 反褶积用于压制多次反射波，反褶积的反射子波宜是最小相位子波，但信噪比较低时不宜进行；
6 滑动平均用于抑制噪声、消除毛刺；
7 偏移处理用于将目标体归位，但信噪比较低时不宜进行；
8 通过双程走时及标定波速完成时深转化。
6.4.2 探地雷达法的数据解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波形特征识别及原始记录，识别有效信号及干扰信号；
2追踪反射波同相轴，推断岩层界面及其厚度，并与已有钻孔进行验证；
3 根据反射波同相轴的连续性、振幅强弱、频率变化等信息，结合已有物探、钻探资料，综合分析测区的岩溶发育情况。
6.4.3 探地雷达法的地质解释可按表6.4.3的规定确定。
表6.4.3 探地雷达法异常特征分类
	覆盖层
	溶洞、土洞
	溶沟、溶槽
	完整基岩

	雷达波存在明显同相轴且能量较强
	图像存在明显双曲线同相轴，且随深度增加有许多强反射波组
	1、反射同相轴错断、畸变且位于基岩与覆盖层界面区域；
2、以不均匀低频为主，频率变化较快，反射波幅值较强，同相轴连续
	电磁波呈现弱反射、弱衰减、反射同相轴一致性好，频谱特征表现为振幅能量集中在一个频率且其值较固定



[bookmark: _Toc215411953][bookmark: _Toc209176467][bookmark: _Toc224032546][bookmark: _Toc207722058][bookmark: _Toc207721951]7 微动法
[bookmark: _Toc215411954][bookmark: _Toc209176468][bookmark: _Toc207722059][bookmark: _Toc224032547][bookmark: _Toc207721953]7.1 一般规定
7.1.1 微动法适用情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浅层岩溶，用于普查、详查阶段；
2 探测深层岩溶，用于普查阶段。
7.1.2 微动法的应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目标体与围岩介质存在明显波速差异；
2 微动信号应能被仪器探测采集；
3 工作现场无固定干扰源，或干扰不影响目标体微动信号的采集。
[bookmark: _Toc215411955][bookmark: _Toc207721955][bookmark: _Toc207722060][bookmark: _Toc209176469][bookmark: _Toc224032548]7.2 仪器设备
7.2.1 微动法的仪器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使用节点式地震仪或一体化拾震器；
2 节点间的固有频率差不宜大于0.1 Hz，灵敏度和阻尼系数差不宜大于5%，幅值偏差不应大于5%，相位差不应大于0.1 ms，串音抑制不应小于100 dB；
3 动态范围不应小于120 dB，A/D转换精度不应小于24 bit，最小采样间隔不应大于0.05 ms；
4 系统噪声不应大于1 V，电压输出灵敏度不宜小于200 V/(m/s)；
5 应具有竖直安置的部件或调平装置。
7.2.2 微动法的数据处理软件应具有面波相速度频散曲线提取、频散成像算法、横波速度计算、横波速度反演等功能。
[bookmark: _Toc215411956][bookmark: _Toc224032549][bookmark: _Toc207722061][bookmark: _Toc207721957][bookmark: _Toc209176470]7.3 现场探测
7.3.1 微动法的测线布置应符合第3.0.7条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网状布设，点距应小于探测对象的尺寸，每条测线不应少于5个测点；
2 点距不宜小于阵列最大道间距的1/5；
3 主测线应能覆盖测区内的目标体，且覆盖测线不应少于2条；
4 受现场条件限制，可适当调整测线，调整量不应超过点、线距的20％；
7.3.2 微动法的采集阵列方式及参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剖面测量；
2 根据地质条件、地形地貌、噪声特征、现场试验等选择合适的采集阵列和参数，采集阵列可采用线性阵列、圆形阵列、十字阵列、菱形阵列、L形阵列和不规则密集阵列等，阵列方式可参照附录D；
3 微动探测宜采用圆形阵列，场地允许的情况下，推荐采用嵌套三点圆形阵列；
4 场地的障碍物较多时，可采用线性阵列、L形阵列和不规则密集阵列等，单个阵列内节点单元不宜少于10个；
5 使用嵌套三点圆形阵列时，最大观测半径不应小于探测深度的1/5；使用其它阵列时，最大道间距不应小于探测深度的1/5。
7.3.3 微动法的现场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集时地震仪或一体化拾震器应与地面耦合良好且平稳牢靠；
2 采集时长应大于20 min，干扰严重地区应延长采集时间或夜间作业；
3 正常工作状态后，应保持周围环境相对安静，避免人为振动干扰；
4 应对数据进行回放检查，数据有效且合格才能进行下一探测点工作；
[bookmark: _Hlk214850182]5 采用全站仪、GNSS或RTK等对测点和采集单元位置进行定位测量；
6 应记录阵列方式、参数及干扰异常等信息。
7.3.4 微动法的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应符合第3.0.9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原始记录信号应整体平稳，波形正常，无明显干扰，若发现异常波形，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应重新补测；
2 对微动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初步处理结果不符合要求的应重新补测。
[bookmark: _Toc215411957][bookmark: _Toc207722062][bookmark: _Toc207721959][bookmark: _Toc209176471][bookmark: _Toc224032550]7.4 数据处理与解释
7.4.1 频散曲线提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中心点的规则台阵宜选择空间自相关法；
2 无中心点的非规则台阵宜选择扩展空间自相关法；
3 采集过程中方位性震源明显或混入较大能量体波时，且地震仪数量不少于10个的非规则阵列，宜使用频率-波数法；
4 线性阵列宜采用多道分析法，密集台阵宜采用互相关法分析，且应校正方位噪音；
5 频散曲线提取应在有效频段内进行。
7.4.2 视横波速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频散曲线可直接计算视横波速度，通过内插值形成视横波速度剖面图，直接进行地质构造推断解释；
2 横波速度[image: ]应按下式计算：

		(7.4.2-1)
式中：
Vc	——面波相速度（m/s）；
ti		——周期（s）；

i		——第i个点，=1，2，3，…n，n为整数。
3 探测深度H可按下式计算：

		(7.4.2-2)
式中：


	——校正系数，一般情况下；

	——频率（Hz）。
7.4.3 横波速度反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反演计算宜由浅及深、逐层调试，使反演结果逐渐收敛；
2 依据频散曲线特征进行分层和反演地层的横波速度；
3 利用测点附近的钻孔资料或位于同一个构造单元的钻孔资料提供初始模型信息，如地层厚度、初始纵波速度、初始横波速度和密度等。
7.4.4 微动法的数据解释应符合第3.0.10条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依据频散曲线图、横波速度-深度图、横波速度剖面图及物探地质成果图等进行物性分析和地质推断；
2 依据频散曲线的拐点、斜率、频散点疏密等特征进行速度分层，利用各速度剖面图与钻孔资料的对应关系确定覆盖层分层、地质分层；
3 依据各速度剖面图中的圆形、扁圆形和条带状等低速异常及形态变化，解释探测目标体的空间延伸、发育规模和空间位置等。
7.4.5 微动法的地质解释可按表7.4.5的规定确定。
表7.4.5 微动法异常特征分类
	覆盖层
	溶洞、土洞
	溶沟、溶槽
	完整基岩

	横波速度剖面图呈现为低速特征，随深度的增加，速度逐渐增加
	横波速度剖面图呈现为较明显的低速闭合或半闭合区域
	横波速度剖面图呈现为相对低速的“V”型区域，与覆盖层贯通
	横波速度剖面图呈现为明显的高速特征，基岩层的上界面明显



[bookmark: _Toc215411958][bookmark: _Toc207722068][bookmark: _Toc207721971][bookmark: _Toc209176477][bookmark: _Toc224032551]8 井中物探法
[bookmark: _Toc215411959][bookmark: _Toc207722069][bookmark: _Toc224032552][bookmark: _Toc207721973][bookmark: _Toc209176478]8.1 一般规定
8.1.1 井中物探法应根据探测要求和现场条件选择跨孔雷达法、跨孔弹性波法和管波法，其适用于详查、精查阶段。
8.1.2 井中物探法的应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跨孔雷达要求目标体与围岩介质存在明显介电常数差异；
2 跨孔弹性波法和管波法要求目标体与围岩介质存在明显波速或波阻抗差异；
3 目标体应具有一定规模。
8.1.3 井中物探法的钻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钻孔宜布置在地面物探方法推断的异常可疑区；
2 钻孔深度应大于目标探测深度5 m以上；
3 跨孔探测的两个钻孔之间的水平距离宜在5 m~20 m；
4 钻孔井壁应光滑、无坍塌，必要时可用套管支护，套管外壁与孔壁之间的孔隙应进行填充，测试段无金属套管；
5 跨孔弹性波法和管波法的测试井应填充井液，且泥水比重不宜过大；
6 跨孔雷达法测试井应避开地下电缆、地表金属等干扰物；
7 钻孔孔径或套管内径必须大于仪器探头的外径。
[bookmark: _Toc172108925][bookmark: _Toc215411960][bookmark: _Toc207721975][bookmark: _Toc209176479][bookmark: _Toc207722070][bookmark: _Toc224032553]8.2 跨孔雷达法
8.2.1 跨孔雷达法的仪器设备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增益不应小于120 dB；
2 最小采样间隔不应大于0.5 ns；
3 A/D转换精度不应小于16 bit；
4 扫描速率不应低于128次/s。
8.2.2 跨孔雷达法应根据探测要求及钻孔情况，合理选择天线、测点间距和采样时窗等参数。
8.2.3 跨孔雷达法的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数据采集方式宜采用定点法；
2 测点间距不大于2.0 m，异常可疑段应加密测点；
3 应进行收发互换测量，相同位置的射线对可作为检查观测；
4 探测中的异常点、突变点和可疑点应进行重复测量；
5 应记录钻孔编号、钻孔间距、天线频率和孔深等内容。
8.2.4 跨孔雷达法的质量检查与评价应符合本规程第3.0.9条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同一地层观测数据剖面的曲线形态应平滑，振幅变化平缓；
2 检查射线覆盖情况，数据缺失量不超过总数据量的2%时可采用补测或插值技术补充，当数据缺失量超过总数据量的2%时应重新测量；
3 质量检查图像与观测图像的异常形态和位置应相近且无明显位移；
4 质量评价应采用旅行时间相对误差δ计算，且应小于5%：

		(8.2.4-1)
式中：
t——旅行时间原始观测值（ns）；
t'——旅行时间检查观测值（ns）。
8.2.5 跨孔雷达法的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处理步骤包括预处理、初至波拾取、速度分析、层析成像等；
2 预处理包括剔除坏道、零时校正、背景去噪和滤波等；
3 拾取各射线初至波时间，计算其平均电磁波速度；
4 依据地质背景、钻孔数据以及平均电磁波速度构建初始速度模型；
5 选择奇异值分解法、联合迭代法、共轭梯度法、阻尼最小二乘法等反演算法完成层析成像，生成速度剖面图。
8.2.6 跨孔雷达法的数据解释应符合第3.0.10条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依据原始波形的走时、振幅、相位等特征判断识别异常体；
2 依据层析成像结果速度分布规律，结合地质、钻探等资料进行地质推断。
8.2.7 跨孔雷达法的地质解释可按表8.2.7的规定确定。





表 8.2.7 孔雷达法异常特征分类
	覆盖层
	溶洞、土洞
	溶沟、溶槽
	完整基岩

	1、地下水位以上，在剖面呈现高电磁波速度；
2、地下水位以下，呈现低电磁波速度
	1、土洞在剖面呈现较高电磁波速度；
2、无填充溶洞在剖面呈现相对高电磁波速度区，且位于基岩区域；
3、填充型溶洞呈现相对低电磁波速度区、且位于基岩区域
	相对低电磁波速度；
条带形态、且位于基岩与覆盖层界面区域
	高电磁波速、且位于基岩区域内


[bookmark: _Toc215411961][bookmark: _Toc207721977][bookmark: _Toc207722071][bookmark: _Toc209176480][bookmark: _Toc224032554]8.3 跨孔弹性波法
8.3.1 跨孔弹性波法的仪器设备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选用24道或48道浅层数字地震仪，具有信号增强、延时、内外触发、前置放大、滤波、数字采集等功能；
2 最小采样间隔不应大于0.05 ms；
3 采样点数不应小于1024样点/道；
4 A/D转换精度不应小于24 bit；
5 通频带宽应为0.5 Hz~4000 Hz；
6 放大器内部噪声应小于1 μV；
7 动态范围不应小于96 dB；
8 检波器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 MΩ。
8.3.2 跨孔弹性波法的数据采集应符合第8.2.3条规定。
8.3.3 跨孔弹性波法的质量检查与评价应符合第8.2.4条的规定。
8.3.4 跨孔弹性波法的数据处理应符合本规程第8.2.5条的规定。
8.3.5 跨孔弹性波法的数据解释应符合本规程第8.2.6条的规定。
[bookmark: _Toc172108926]8.3.6 跨孔弹性波法的地质解释可按表8.3.6的规定确定。






表8.3.6 跨孔弹性波法异常特征分类
	覆盖层
	溶洞、土洞
	溶沟、溶槽
	完整基岩

	呈现低弹性波速度
	1、土洞在覆盖层内出现低弹性波速度区；
2、无填充溶洞在剖面呈现相对高弹性波速度区，且位于基岩区域；
3、填充型溶洞呈现相对低弹性波速度区、且位于基岩区域
	相对低弹性波速度、且位于基岩与覆盖层界面区域
	基岩区域内出现高弹性波速度


[bookmark: _Toc215411962][bookmark: _Toc207721979][bookmark: _Toc209176481][bookmark: _Toc224032555][bookmark: _Toc207722072]8.4 管波法
8.4.1 管波法仪器设备应包括测试主机、孔内换能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试主机能实时显示和记录接收信号时程曲线及时间剖面；
2 测试主机的最小采样时间间隔不应大于20 μs，通频带宽应为100 Hz~3000 Hz，A/D转换精度不应小于16 bit；
3 测试主机的信号幅值量程不应小于±5 V，幅值测量相对误差应小于10%；
4 发射换能器采用低频孔中换能器，单次发射能量不应小于10 J，发射的管波峰值频率应处于500 Hz~1000 Hz之间；
5 接收换能器采用灵敏度不应小于100 μV/Pa的水听器；
6 发射换能器、接收换能器、电缆在1.0 MPa水压条件下不发生渗水。
8.4.2 管波法的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采集方式宜采用一发一收方式；
2 管波法的最大探测半径不宜大于波长的1/2；
3 测点间距不应大于0.2 m，对可疑异常宜加密复测；
4采样间隔不应大于20 μs，记录长度不应小于50 ms，当有塑料套管时，记录长度不应小于100 ms；
5 以收发换能器连线中点作为记录点，宜自下而上逐点进行探测；
6 采集中断后复测应保证测试段重叠部分不少于2 m；
7 记录钻孔编号、工作频率、测点间距和孔深等内容。
8.4.3 管波法的质量检查与评价应符合本规程第3.0.9条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完整基岩段的管波初至明显、波形正常；
2 质量检查图像与观测图像的异常形态和位置应相近且无明显位移。
8.4.4 管波法的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处理时不应进行道间振幅归一化处理，可进行滤波处理、深度校正；
2 频率滤波时其通频带宽宜为300 Hz~2000 Hz；
3 绘制能量—深度曲线，应按下式计算接收信号的能量：

		(8.4.4-1)
式中：
Q——能量指标（mV），约定将某一时间段内的管波时域曲线的幅值平方的平均值作为能量指标；
N——表示某一时间段内有N个采样点；
Ai——某一时间段内第i个采样点的幅值（mV）。
4 根据能量—深度曲线绘制PSD曲线作为辅助线，PSD值为曲线上相邻两点的斜率与能量差的乘积，应按下式计算：

		(8.4.4-2)
式中：
PSDi	——第i测点的PSD值（mV2/m）；
Qi	——第i测点的能量指标（mV）；
Qi-1	——第i-1测点的能量指标（mV）；
Hi	——第i测点的深度（m）；
Hi-1	——第i-1测点的深度（m）。
8.4.5 管波法的数据解释应符合下列要求：
1依据直达波波速、能量变化、反射波同相轴特征等，并结合钻孔地质资料确定地质分层情况；
2 在确定地质分层的基础上，根据反射波的波速、能量、频率的变化进行地质解释及推断。
8.4.6 管波法的地质解释可按表8.4.6的规定确定。






表8.4.6 管波法异常特征分类
	覆盖层
	溶洞、土洞
	溶沟、溶槽
	完整基岩

	1、直达波速度低、能量为完整基岩段的25%以下，甚至不可见；
2、无反射管波同相轴穿过
	1、直达波速度低、能量为完整基岩段的25%以下，甚至不可见；
2、顶底界面反射能量强、频率低；顶底界面反射在本段以外发育；
3、顶底界面以外的反射穿过其顶底界面进入本段，反射能量突然消散
	1、直达波速度低、能量为完整基岩段的25%以下，甚至不可见；
2、顶底界面反射波能量低、频率较高、反射密集分布；
3、顶底界面以外的反射穿过本段，反射能量突然变低
	1、直达波速度高、能量稳定且能量不低于最大能量值的50%~75%；
2、顶底界面反射在层内传播，能量强、速度高，并有多次反射，无能量消散现象；
3、段内无反射界面




[bookmark: _Toc215411963][bookmark: _Toc207721981][bookmark: _Toc209176482][bookmark: _Toc207722073][bookmark: _Toc224032556]9 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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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应及时整理、汇编中间成果资料，编制综合物探成果报告，并按要求提交成果。
9.1.2 报告应实事求是、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立论有据、逻辑严谨、文字简练，并附有齐全的图表资料。
9.1.3 综合物探报告编制所依据的原始记录、数据和图件应经编录、整理、检查和分析，确认无误后方可提交使用。
[bookmark: _Toc215411965][bookmark: _Toc209176484][bookmark: _Toc207722075][bookmark: _Toc207721985][bookmark: _Toc224032558]9.2 文字报告
9.2.1 综合物探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工程特点、工程地质条件等具体情况进行编制，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概况；
2 地质概况及地球物理特征；
3 物探方法原理；
4 质量检查与评价；
5 资料处理与解释；
6 结论和建议等；
7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9.2.2 综合物探报告的文字、术语、符号、代码、计量单位应符合本规程和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5411966][bookmark: _Toc207721987][bookmark: _Toc207722076][bookmark: _Toc224032559][bookmark: _Toc209176485]9.3 报告图件
9.3.1 编制图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清楚表达测线（测点）实际布设位置、钻孔编号、检查点、地质调查点、图名、图例和其他能说明实际情况的有关资料；
2 应反映岩溶目标体的位置、类型、延伸状况等具体信息；
3 所有图件的深度比例尺宜保持一致；
4 可采用等值线、灰度、色谱等图示方法；宜采用等差分级，也可采用变差分级来突出异常；
5 同一条剖面的多组断面分段处理时，应将分段成果拼接成二维成果图或是伪三维成果图。
9.3.2 报告图件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密度电阻率法图件应包括测线布置图、视电阻率剖面图、反演电阻率剖面图、伪三维电阻率成果图（进行面积性探测时适用）和地质解释图等；
2 瞬变电磁法图件应包括测线布置图、多测道B或dB/dt剖面曲线、dB/dt等值线平面图、视电阻率剖面图和地质解释图等；
3 探地雷达法图件应包括测线布置图、雷达剖面图像和地质解释图；雷达剖面图像上应标出目标反射波的位置或反射波组等；
4 微动法图件应包括测点布置图、频散曲线图、横波速度-深度图、横波速度剖面图和地质解释图等；
5 跨孔雷达法图件应包括电磁波速度剖面图和地质解释图等；
6 跨孔弹性波图件应包括弹性波速度剖面图和地质解释图等；
7 管波法图件应包括钻孔柱状图、管波探测时间剖面图和管波解释结果图。
[bookmark: _Toc172108933]9.3.3 资料整理及存储备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全部原始资料进行整理，100%复查参与计算的数据。原始资料内容主要包括野外记录、实测数据、质量检查与误差统计、整理后的表格与图件、钻孔资料、地质柱状图及岩芯编录等；
2 应采用标准化存储格式，便于后续处理与分析；每次采集完成后宜备份数据（如云存储和外部硬盘等）。

[bookmark: _Toc215411967][bookmark: _Toc207721990][bookmark: _Toc207722037][bookmark: _Toc209176486][bookmark: _Toc207721991][bookmark: _Toc207722078][bookmark: _Toc224032560]附录A  综合物探方法选用
表A 综合物探方法一览表
	方法名称
	物性差异类型
	探测范围
	特点

	高密度电阻率法
	电性差异
	浅层、中深层岩溶
（一般为0~100 m）
	精度较高，抗干扰较强；对接地条件要求高

	瞬变电磁法
	电性差异
	深层岩溶
（可大于100 m）
	对低阻异常体敏感；存在探测盲区，易受电磁干扰

	探地雷达法
	介电常数差异
	浅层岩溶
（一般为0~30 m）
	精度高；易受电磁干扰

	微动法
	波阻抗差异
	浅层、深层岩溶（可大于100 m）
	抗干扰强，多用于岩性分层

	跨孔雷达法
	介电常数差异
	由孔间距、孔深确定
	精度高；易受电磁干扰

	跨孔弹性波法
	波阻抗差异
	由孔间距、孔深确定
	精度高；要求填充井液

	管波法
	波阻抗差异
	[bookmark: _Toc207722038][bookmark: _Toc207721992]钻孔周围0~2 m
	精度高；要求孔壁光滑、填充井液



[bookmark: _Toc215411968][bookmark: _Toc207722079][bookmark: _Toc224032561][bookmark: _Toc209176488][bookmark: _Toc207721993]附录B  物探工作安全作业要求
B.1 现场物探作业应注意以下事项：
1 工作人员应遵守物探施工安全作业规定，应穿反光工作服，佩戴防护帽等安全防护设施；
2 物探作业时，应在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设置隔离设施和明显警示标志，并安排警戒人员，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作业区；夜间作业时，应设置安全警示灯；
3 物探作业人员应根据具体作业环境配备相应的定位或通信工具，并确保在工作区域内能正常使用；
4 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应立即关闭仪器设备电源，停止野外作业；
5 当工作电压超过36 V时，必须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1）严格执行呼唤应答制度，测站与跑动人员之间必须有可靠联系；
2）导线穿过居民区或道路时，应有安全防范措施；
3）系统应保持良好绝缘，防止漏电事故发生；
4）供电过程中不得接触电极和电缆。
B.2 开展井中物探作业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 清理井口周边物品并做好防护，检查钻孔完整性；
2 遇到钻孔破碎且无套管护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时，应拒绝探测工作；
3 工作人员和仪器设备应远离电缆活动区，禁止人员跨越或滞留危险区域；
4 下放电缆时避免紧急刹车和骤然加速，探头接近井底、井口时应减速；
5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后应立即关机，先将探头提升至安全位置后再检查；
6 下井遇阻时禁止使用探头冲击阻碍物，应迅速指定具有处理事故经验的专人与钻探人员共同协商处理事故方案，宜重新清理钻孔；
7 采集数据结束后设备应断电并放置安全位置，禁止通电拔插和搬运设备。



[bookmark: _Toc215411969][bookmark: _Toc224032562][bookmark: _Toc207722080][bookmark: _Toc207721995][bookmark: _Toc209176490]附录C  瞬变电磁法装置形式
瞬变电磁法装置形式如下图C所示：
1 重叠回线装置用Rx线圈观测dBz/dt分量；
2 中心回线装置用Rx探头或线圈观测dBz/dt分量，也可观测dBz/dt、dBy/dt、dBx/dt三个分量；
3 偶极装置用Rx探头或线圈观测dBz/dt；
4 定源回线外工作装置和定源回线内工作装置用Rx探头或线圈观测dBz/dt、dBy/dt、dBx/dt中1~3个分量。
	[image: ]
	[image: ]

	1）重叠回线装置
	2）中心回线装置

	[image: ]

	3）偶极装置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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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定源回线外工作装置
	5）定源回线内工作装置

	图C磁性源瞬变电磁法装置形式示意图



[bookmark: _Toc215411970][bookmark: _Toc209176491][bookmark: _Toc224032563]附录D  微动法探测采集阵列
图D展示了几种常见的采集阵列示意图，其中，1）、2）、3）为有中心点对称阵列，4）、5）为有中心点的非对称阵列，6）、7）、8）为无中心点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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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OLE_LINK2]1）三点圆形阵列
	2）十字形阵列
	3）嵌套三点圆形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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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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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形阵列
	5）T形阵列
	6）无中心点圆形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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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矩形阵列
	8）线性阵列


图D 微动探测常见采集阵列示意图


[bookmark: _Toc215411971][bookmark: _Toc207721997][bookmark: _Toc207722081][bookmark: _Toc208327134][bookmark: _Toc209176492][bookmark: _Toc22403256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可参照……”。


[bookmark: _Toc215411972][bookmark: _Toc172108936][bookmark: _Toc207722082][bookmark: _Toc224032565][bookmark: _Toc208327135][bookmark: _Toc209176493][bookmark: _Toc207721999]引用标准名录
《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符号》GB/T 14499
《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CJJ/T7
《公路工程物探规程》JTG/T 3222
《水利水电工程勘探规程 第1部分：物探》SL-T 291.1
《微动探测技术规程》DZ/T 0485
《钻孔电磁波技术规程》DZ/T 0404
《地球物理勘查图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DZ/T 0069
《岩溶地区工程物探技术规范》DBJ/T45-098
《公路工程物探规范》DB45/T 2148
《钻孔管波探测技术规程》DB45/T 2419
《微动探测技术规程》T/CSPSTC 75
[bookmark: _Toc172108935]
[bookmark: _Toc215411973]


团体标准

岩溶不良地质综合物探技术规程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07722083][bookmark: _Toc209176494][bookmark: _Toc208327136][bookmark: _Toc207722001][bookmark: _Toc224032566]条文说明


1  总则
1.0.1 本条说明了制定本规程的目的。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采用综合物探技术，针对性地解决广东省内岩溶地区的工程勘察问题。
1.0.3 本条规定了岩溶地区工程物探工作的核心原则，强调单一物探的局限性，必须采用物探与钻探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提高解译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0.4 本规程是岩溶地区工程物探技术应用的专业技术标准，在实际工作中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技术标准。
2  术语和符号
2.1.4 本条提及的井中物探法包括跨孔雷达法、跨孔弹性波法和管波。
3  基本规定
3.0.1 单一物探方法往往存在多解性，综合物探通过不同方法的优势互补，可提高岩溶不良地质探测的准确性。物探工作分为普查、详查、精查等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探测任务和精度要求也不同，则要求的物探方法组合不同。
3.0.2 本条规定了满足综合物探工作开展的基本条件。地球物理条件、目标体尺寸和干扰情况等都是决定是否采用物探方法的判断准则。
3.0.3 本条规定了综合物探方法选择的原则。综合物探法应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宏观到微观、多种方法相互验证”的工作原则，结合探测要求、方法特点、现场条件、工作效率等因素综合考虑。在遵循本规程工作原则的基础上，亦可选择本规程外的其他物探方法。
3.0.4~3.0.11 本条规定了开展综合物探法的工作流程，其包括：前期准备工作、技术方案编制、数据采集、质量检测与评价、数据处理及解译、成果报告编制及提交等环节。实际生产中可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委托方要求等增减内容，但最终应能指导现场工作。
3.0.12 仪器设备的牢固稳定是野外工作顺利完成的必备条件，定期进行检查、校准和检定工作是保证仪器性能良好、数据准确的关键。
3.0.13 本条规定了开展综合物探工作期间，作业人员应该遵守有关安全规定，保证人身和仪器设备安全，并做到文明施工、保护环境和成果保密的基本工作要求。
4  高密度电阻率法
4.1.1~4.1.2 本条规定了高密度电阻率法的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高密度电法的探测深度及探测精度与观测方式、电极距、排列长度等有关，在普查和详查阶段均可应用。地形、接地条件及电流干扰等因素会影响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探测效果，开展作业前应予以排除。
4.2.1~4.2.3 本条规定了高密度电阻率法的仪器设备、电极电缆、数据处理软件的要求。
4.3.1~4.3.4 本条规定了高密度电阻率法测线（点）布置、观测装置、工作参数的规定。测线布置应为直线，电极应尽可能准确布设于设计测点位置，不宜偏差过大。隔离系数是高密度电法中控制探测深度的核心参数，其值等于供电电极AB的间距（或半间距）与测量电极MN的间距（或半间距）的比值。
4.3.5 本条规定了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采集要求。地形起伏较大时，应采集测点位置信息，用于后期反演地形校正；排列滚动时应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4.3.6 本条规定了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的要求。
4.4.1~4.4.3本条规定了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处理、数据解释、地质解释的基本内容。
[bookmark: _Hlk193220249]5  瞬变电磁法
5.1.1~5.1.2 本条规定了瞬变电磁法的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瞬变电磁法是利用不接地回线源或接地线源向地下发送一次脉冲电磁场，利用线圈或接地电极观测二次涡流磁场或电场，研究浅层至中深层的地电结构。其地球物理条件基于电性差异，易受电磁干扰。
5.2.1~5.2.3 本条规定了瞬变电磁波发射系统、接收系统、线圈的基本要求。
5.2.4 本条规定了瞬变电磁法的处理软件功能；滤波处理可选择三点滤波、四点滤波、六点滤波、卡尔曼滤波和函数拟合滤波。
5.3.1~5.3.3 本条规定了瞬变电磁法的测线布置、观测装置、线框的基本规定。
5.3.4 本条规定了瞬变电磁法的数据采集要求。应进行环境噪声实时监测，选取电磁干扰弱的区域布设接收测线，发现异常应及时调整或重测。
5.3.5 本条规定了瞬变电磁法的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的要求。
5.4.1~5.4.3本条规定了瞬变电磁法的数据处理、数据解释、地质解释的基本内容。
反演视电阻率剖面图时，宜结合钻探和地质等已知资料为条件进一步约束反演。
6  探地雷达法
6.1.1~6.1.2 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法的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探地雷达法的探测效果会被测区内的金属物、高压线和高导电屏蔽层等因素影响，开展作业前应予以排除。
6.2.1~6.2.3 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法的仪器设备、数据采集软件、数据处理软件的基本要求。
6.3.1 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法的测线布置要求。
6.3.2 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法的两种基本采集模式。连续采集模式是指雷达天线在移动过程中以固定的时间间隔或通过测量轮触发的固定距离间隔，持续、自动地发射和接收电磁波信号。
6.3.3 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参数设置的基本内容。垂直分辨率为电磁波波长的1/4，水平方向分辨率为第一菲涅尔带直径的1/4。

电磁波速度V和相对介电常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3.3-1）

		（6.3.3-2）
式中：
V	——电磁波波速（m/ns）；
t		——双程旅行时（ns）；
D	——目标体深度或厚度（m）。

中心频率可按下式选取：

		（6.3.3-3）
式中：

	——天线中心频率（MHz）；
x		——空间分辨率（m）；

	——相对介电常数。
6.3.4 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的数据采集要求。采用固定时间间隔触发方式采集模式，要求操作员必须保持匀速移动，否则会导致数据在水平方向上的拉伸或压缩，产生畸变。
6.3.5 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法的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的要求。
6.4.1~6.4.3本条规定了探地雷达法的数据处理、数据解释、地质解释的基本内容。偏移处理是把雷达记录中的每个反射点移到其原来的位置的处理方法。偏移目的是使绕射波归位，倾斜反射界面恢复到空间真实位置，经过偏移处理的雷达剖面可反映地下介质的真实位置。
7  微动法
7.1.1~7.1.2 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
7.2.1~7.2.2 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仪器设备和数据处理软件的基本要求。面波频散成像算法包括空间自相关法、扩展空间自相关法、频率-波数法和频率—贝塞尔变换法等。
7.3.1~7.3.2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测线布置、采集阵列方式及参数选择的要求。采集阵列方式为有中心点和无中心点两种类型；有中心点的对称阵列（如圆形、十字形等）以中心点为探测点；有中心点的非对称阵列，探测点为阵列的几何中心点（如L形拐点、T形交点）；无中心点的阵列报过线性阵列、矩阵阵列、无中心点圆形阵列等；探测点及台阵观测点位置需在测区平面图上明确标注。
7.3.3 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数据采集要求。测点采用高精度定位仪测量，其他观测点可使用钢尺或测绳测量。
7.3.4 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的要求。
7.4.1 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频散曲线提取。有效频段指的是从观测数据中提取出的频散曲线中，那些可信度高、能够真实反映地下介质波速变化关系的频率范围。
7.4.2 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视横波速度计算公式。
7.4.3~7.4.5 本条规定了微动法的速度反演、数据解释、地质解释的基本内容。当测区存在钻孔资料、地质资料或邻近测点的可靠反演成果时，应优先基于以上信息构建初始模型。在缺乏资料时，可参考频散曲线拐点、斜率和频散点疏密等特征进行构建。将反演深度划分为多层结构，层厚应由浅至深逐渐增大。
8  井中物探法
8.1.1~8.1.3 本条规定了井中物探法的适用范围、应用条件及钻孔要求。
8.2.1~8.2.3 本条规定了跨孔雷达法的仪器设备、参数设置及数据采集的基本要求。数据采集方式应采用定点法，见图8.2.3。
[image: ]
图8.2.3定点法探测
8.2.4 本条规定了跨孔雷达法的数据质量检查和评价的要求。数据插值技术在数据点较为稀疏且空间分布不均，宜采用克里金插值法或反距离加权（IDW）插值法。数据点较为密集且分布平滑，宜采用样条插值法。
8.2.5 本条规定了跨孔雷达法的数据处理。宜采用带通滤波技术来降低噪声的干扰，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确定信号的中心频率，低频截止点与高频截止点之间的频率范围应包括目标信号的有效中心频段，以保证信号完整性；
2 设置低频起始点至低频截止点、高频截止点至高频终止点的斜率应保持平缓；
3 对频率范围之外的高频和低频干扰信号应进行有效滤除，确保目标频段内的信号质量不受干扰。
8.2.6~8.2.7 本条规定了跨孔雷达法的数据解释和地质解释的基本内容。
8.3.1~8.3.6 本条规定了跨孔弹性波法的仪器设备、数据采集、质量检查与评价、数据处理、数据解释及地质解释的基本内容。
8.4.1~8.4.6 本条规定了管波法的仪器设备、数据采集、质量检查与评价、数据处理、数据解释及地质解释的基本内容。
9  成果报告
9.1.1~9.1.2 本条规定的目的在于提高综合物探报告的编制水平。
9.1.3 原始资料是综合物探工作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决定成果报告的可靠性。所有原始资料必须经过系统的编录、整理与检查，在确认无误后，方可作为报告编制的依据。
9.2.1 本条只规定了综合物探报告编制的主要内容。
9.2.2 本条只规定了综合物探报告编制的有关规定。
9.3.1~9.3.2 本条只规定了综合物探编制报告图件的有关规定。报告图件是指由各物探方法的技术要求绘制的专业图件，一般包括各种曲线图、剖面图、等值线图及地质解释图像等。
9.3.3 本条规定旨在保证数据的完整可靠与长期安全。原始资料全面复查是质量基础，标准化存储与及时备份可有效防止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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